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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恒隆港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7 月 25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8 月 16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出具（2023）冀 0209

执 860 号执行通知书。详见本公告“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部分。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周革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河北唐山曹妃甸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妃

甸农村商业银行”） 

法定代表人：张会涛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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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周革，伍艳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实际控制人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唐山恒隆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革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20年1月9日，借款人唐山恒隆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购设备配件的名义从曹妃甸农村商业银行借款400万元，借款月利率为10.85%，

借款期限至2022年1月5日，公司以名下房地产及机械设备提供抵押担保，并由周

革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周革妻子伍艳签定了同意保证意见书。并约定未按本

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

上浮百分之伍拾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该借款到期后，公司尚欠曹妃甸

农村商业银行本金400万元及利息。曹妃甸农村商业银行向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原告曹妃甸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 

1、要求被告唐山恒隆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40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抵

押担保责任。 

2、要求被告周革、伍艳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3、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诉讼理由见上文“（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部分。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调解情况 

调解时间：2022 年 9 月 15 日 



公告编号：2023-013 

原、被告经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一、被告唐山恒隆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前支付原告河北唐

山曹妃甸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3,999,600 元和借期内利息

275,969.44 元，并支付以实际欠付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16.275%计算至本息还

清之日止的利息。 

二、如果被告唐山恒隆港务股份有限公司未按上述期限足额履行，原告河北

唐山曹妃甸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就被告唐山恒隆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唐山市路北区世纪华庭华庭阁 2301 号的不动产和动产抵押登记编号为

13022020006509 的抵押登记的抵押物优先受偿。 

三、被告周革、伍艳对本协议第一项中被告唐山恒隆港务股份有限公司的债

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四、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 20,502 元，财产保全申请费 5,000 元，均由被告

唐山恒隆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周革、伍艳负担，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 

五、其他无纠葛。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二）执行情况 

河北唐山曹妃甸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5 月 24日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立案，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出具（2023）冀 0209 执 860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被告立即履行下列

义务： 

（1）履行（2022）冀 0209 民初 3061 号所确定的义务。 

（2）负担本案执行费 45,155.69 元及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革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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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经营困难，若强制执行公司资产，会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银行账户已经被冻结。本次诉讼公司有可能产生连带赔偿，若被强制执

行公司资产，会对公司财务造成一定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积极应对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人民法院传票（2022）冀 0209 民初 3061 号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笔录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3）冀 0209 民初 860 号 

 

 

唐山恒隆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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